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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责任。 
 

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孙涛勇、上海盟聚投资

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上海盟商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等被告融资融券

交易纠纷案已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调解（本案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0

年 3 月 28 日披露的《2019 年年度报告》、2020 年 7 月 25 日披露的《关于诉

讼进展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61））。 

根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《民事调解书》及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被

告各方应根据和解协议约定分期偿还公司融资本金、融资利息以及逾期利息共

计约人民币 6,640.98 万元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前述欠缴融资本金、融资利息

以及逾期利息已全部还清，本案各方签署的和解协议已履行完毕。公司将根据

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《民事调解书》，不再就此前融资融券交易及

《融资融券合同》项下相关事宜向对方提出任何其他权利主张。 

目前，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。上述事项对公司业务经营、财务状况及

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 

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12 月 23 日 


